
“双公示”“五归集”信息报送
实操演示讲解

省经济研究院信用信息管理中心
2022.7



目 录

1 系统概述

2 系统实操

常见问题3



1、系统概述

原执法采集系统不足之处

1. 运行环境受限，数据流转复杂

2. 历史数据不可追溯

3. 统计分析维度单一

4. 系统界面易用性不足

5. 数据范围仅包含双公示

基于以上不足之处，我们启用新版信用信息报送系

统，实现全省信用信息的报送和管理。

系
统
背
景



1、系统概述

各省级数据源部门

各市州数据源部门

各区县数据源部门

系统面向对象



1、系统概述

系统访问地址

政务外网入口

http://59.219.204.82:10010/CreditGov

DepSystem/a/login

互联网入口：

信用中国（甘肃）

首页

甘肃省信用信息报送系统

http://36.142.15.41:10002/CreditGovDepSystem/a/login


1、系统概述

系统登录账号

登录后进行密码修改，要求：不小于8位

包含大小字母数字及特殊符号

原执法采集系统已有账号的部门，可直接

通过原有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

新用户需联系管理进行账号开通，联系电

话：0931-8800213
新用户

已有账号



1、系统概述

报送范围 数据管理

易用性

质量确认

统计分析

异议申诉

功能
亮点

1、关联主体表，减少报送量

2、当天数据允许修改、删除

3、批量上报日志可追溯

4、提供接口报送文档及相关政

策文件下载

5、数据异议申诉

6、短信实时提醒

7、统计分析

实名认证



1、系统概述

功能
亮点

1、关联主体表，减少报送量

 根据输入主体名称，系统自动比对主体表，选择主体后回填该主

体的其他信息，减少录入工作，同时避免录入错误。

 根据当前登录部门自动关联代入数据来源单位，及单位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，减少录入工作，同时避免录入错误。



1、系统概述

功能
亮点

2、当天数据允许修改

 因双公示数据第二天就上报国家，为提高国家对数据的质量要求，

本次系统允许当日已报数据的修改、删除。



1、系统概述

功能
亮点

3、批量上报日志可追溯

非单条报送的数据，可按批次进行数据源文件查看及错误数据查看，

实现批量数据的可追溯。

 Excel批量数据

 接口报送批量数据

 前置机采集批量数据



1、系统概述

功能
亮点

4、提供接口报送文档及相关政策文件下载

 接口报送文档下载：为数据源提供接口对接渠道的数据征集。可

查看本部门上报事项的接口文档

 文件下载：提供全量知识下载，包括相关数据标准规范、政策文

件、系统操作手册等，方便查找学习背景知识，快速上手。



1、系统概述

功能
亮点

5、数据异议申诉

为减轻现有纸质函件的数据异议流程，数据源部门可在线提交异议申

请，并可对主管部门异议申诉处理进度跟踪。

 单条数据异议申诉

 批量数据异议申诉



1、系统概述

功能
亮点

6、短信实时提醒

短信验证，实时提醒，为数据源部门及信用主管部门在相关业务办理时进行

短信提醒，提高办事效率：

 异议处理进度短信提醒

 ……..



1、系统概述

功能
亮点

7、统计分析

从多维度对本部门报送数据进行统计分析：

 报送总量统计、报送增量趋势分析

 报送质量分析

 同环比分析

 行业内对比分析

 报送增量趋势分析

 ……..



1、系统概述

1、清洗转换

在线报送

批量报送

2、数据校验

正确数据

待确认数据

错误数据3、关联比对

确认上报

提交

错误日志查看

上报国家

国家信用信息库

双公示数据报送流转



2、系统实操

操作逻辑

在线录入：

1、主体名称输入时与主体库进行关联，模糊匹配，选择后自动补全其他信

息，可允许修改。同时系统自动补全数据来源单位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

提交保存时：

1、系统自动进行错误数据校验（错误数据=信息项校验失败+全字段重复

数据） ，校验错误原因均在界面上给出醒目提醒。（双公示自行政决定日

期起超过20个工作日不允许上报）校验错误数据均不入库

2、系统根据确认规则，自动进行数据确认校验，待确认的数据在数据管理

中可查看并做确认上报或不予上报操作。

3、依据关键字段进行判断该条数据为新增入库还是更新入库。

双公示

五归集

在线报送



2、系统实操

操作逻辑

在线录入：

1、主体名称输入时与主体库进行关联，模糊匹配，选择后自动补全其他

信息，可允许修改。同时系统自动补全数据来源单位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

提交保存时：

1、系统自动进行错误数据校验（错误数据=信息项校验失败+全字段重复

数据），校验错误原因均在界面上给出醒目提醒。校验错误数据均不入库

2、数据保存时，依据关键字段进行判断该条数据为新增入库还是更新入

库。

双公示

五归集

在线报送



2、系统实操

批量上
报日志

批量导入

模板
下载

批量报送

根据界面，下载法人
/自然人各事项报送
模板

模板录入数据记录条

数不可超过500条。

可查看本批次导入的
日志，查看源文件、
错误数及入库数。

数据
管理

通过数据管理对已

导入的数据进行查

看和管理



2、系统实操

数据
管理

双公示
数据管理

五归集
数据管理

特定领域
数据管理

定义：管理所有已报送的双公示数据

1、数据范围：当日数据和全部

2、数据状态：正确数据和待确认数
据

3、主体类型：法人和自然人

4、征集方式：在线、批量导入、接
口、前置机。

5、事项类别：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

6、功能操作：检索、导出及修改/删
除当日数据、修改确认待确认数据，
非当日数据异议申诉

定义：管理所有已报送的五归集数据

1、数据范围：当日数据和全部

2、主体类型：法人和自然人

4、征集方式：在线、批量导入、接口、
前置机。

5、事项类别：行政强制、行政确认、行
政裁决、行政奖励、行政监督检查

6、功能操作：检索、导出及修改/删除当
日数据、非当日数据异议申诉



3、常见问题

Q1：系统相关附件不能上传，上传时无反应或者新录入的数据保存不了。

答：（1）切换另一个浏览器；

（2）将浏览器设置为“极速模式”。建议使用谷歌和搜狗浏览器。

Q2：必填项和选填项要求是什么？

答：带有红色*号的信息项视为必填项，但是杜绝写“无”字。若个别信息缺失的信息项出现一个“无”

字，被视为无效数据，会影响考核结果。不带红色*号的信息项留空白，不用填写。

Q3：行政许可有效期为长期时，如何填写？

答：填写行政许可有效期，2099/12/31的含义为长期。

Q4： 填写处罚类别为“罚款”时

答：当填写处罚类别为“罚款”时，处罚金额为必填项，且处罚金额的单位为“万元”



3、常见问题

Q5：数据当前状态说明是指？

答：“当前状态”作为必填项是在定义当前的这条处罚或者许可为有效，并不是指企业状态是否注

销！

Q6：无文书号时，怎么填写？

答：如果当前许可或者处罚数据无文书号，那么可以根据本单位的名称自行定义文书号。以永昌县

水务局为例，文书号可以用“单位简称+许可事项+当前日期+排序码”的格式，如：永昌水许

20210910-1，永昌水许20210910-2，永昌水许20210910-3。

Q7: 数据从什么时间报送，已超期如何？

答：所有产生的数据在20个工作日内日必须上报系统，否则视为超期迟报。（当天产生的行政决定，

第二天的工作日开始算第一个工作日，第20个工作日的零点前报送的都算有效数）

已超期系统当前禁止上报，可请将本条信息导入数据模板，在本地做好数据留存，待补报窗口期统

一集中上报。窗口期时间另行通知。



3、常见问题

Q8: 当天报送的数据可以修改吗？在哪看已经报送的数据？

答：在线报送列表存留当天报的数据可以修改、删除、查看，已报送的数据在数据管理中可以进行查看

Q9：历史报送的数据，发现有问题如何处理？

答：（1）在数据管理模块中可查询某个报送的错误的数据，点击后面操作按钮“异议申诉”

（2）在异议管理模块中可提交一批报送有问题的数据，并可查看异议处理进度。

Q10: 处罚公示截止期如何填写

说明：公示截止期是指当前数据在信用网站上公示的时间限制，超过公示截止期的数据会自动屏蔽；公

示截止期按照处罚决定之日起1年或者三年填写。例如处罚决定日期是2019-09-01，那么公示截止期则只能

填写2020-09-01，或者2022-09-01，其余时间格式均视为无效格式。



联系方式

问题沟通QQ群：450271945

联系电话：0931-8800213

扫一扫入群

群名称：信用信息报送系统

（原甘肃省双公示采集系统）

群号：450271945



谢 谢！


